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第三十二条规定：国家实行体育竞赛全国纪录审批制度。
2、《浙江省体育运动最高纪录审批办法》（1997年2月21日发布）第二条规定：设立或撤销全省纪录的项目和年龄组，需经浙江省体育运动委员会批准。第四条规定：全省纪录（含全省年龄组纪录）实行申报、审批制度。凡运动员在比赛中创造的运动成绩高于全省最高纪录的，经审查核准省体委将承认其为全省纪录，并及时予以公布。
